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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期限、权利的恢复、中止 

1.期 限 的 种 类  

 

1.1 法 定 期 限  

    法定期限是指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各种期限。例如，发明专利申

请的实质审查请求期限（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办理登记

手续的期限（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1.2 指 定 期 限  

    指定期限是指审查员在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作出的各种通知中，规

定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其他当事人作出答复或者进行某种行为的期限。例

如，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专利局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

认为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

见，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该期限由审查员指定。又如，根据专利法实施

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提交的各种

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专利局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

内提交中文译文，该期限也由审查员指定。 

    指定期限一般为两个月。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程序中，申请人答复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为四个月。对于较为简单的行为，也可以给予

一个月或更短的期限。上述指定期限自推定当事人收到通知之日起计算。 

                

2.期 限 的 计 算  

 

2.1 期 限 的 起 算 日  

    (1) 自申请日、优先权日、授权公告日等固定日期起计算 

   大部分法定期限是自申请日、优先权日、授权公告日等固定日期起计算

的。例如，专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专利权的期限均自申请日起计算。专

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应当在十二个月内提出，该期限的起算日为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

日（优先权日）。 

    (2) 以通知和决定的推定收到日起计算 

全部指定期限和部分法定期限自通知和决定的推定收到日起计算。例如，

审查员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指定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修改其申请的

期限（指定期限），是自推定申请人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之日起计算；专利法

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人办理登记手续的期限（法定期限）

是自推定申请人收到授予专利权通知之日起计算。 

条例 4.3 推定收到日为自专利局发出文件之日（该日期记载在通知和决定上）起

满十五日。例如，专利局于 2001 年 7 月 4 日给申请人发出的通知书，其推定

收到日为 2001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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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期 限 的 届 满 日  

    期限起算日加上法定或者指定的期限即为期限的届满日。相应的行为应

当在期限届满日之前、最迟在届满日当天完成。 

 

2.3 期 限 的 计 算  

期限的第一日（起算日）不计算在期限内。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以

其最后一月的相应日（与起算日相对应的日期）为期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

日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例如，一件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为

1998 年 6 月 1 日，其实质审查请求期限的届满日应当是 2001 年 6 月 1 日。

又如，专利局于 2008 年 6 月 6 日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定期限两个月。其

推定收到日是 2008 年 6 月 21 日（假日不顺延），则期限届满日应当是 2008

年 8 月 21 日。再如，专利局于 1999 年 12 月 16 日发出的通知书，其推定收

到日是 1999 年 12 月 31 日，如果该通知书的指定期限为两个月，则期限届满

日应当是 2000 年 2 月 29 日。 

条例 5  

期限届满日是法定假日或者移用假日的，以法定假日或者移用假日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限届满日，该第一个工作日为周休息日的，期限届满日顺

延至周一。法定假日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二

条规定的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和《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七条

第一款规定的周休息日。 

条例 5  

 

3.期 限 的 监 视  

 

3.1 期 限 的 确 定  

    各种期限均自期限起算日确定。例如，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并确定了

其申请日后，在建立专利申请文档的同时确定自申请日起算的各种期限；审

查员在作出各种与期限有关的通知和决定时，确定自该通知和决定推定收到

日起算的答复期限。 

 

3.2 期 限 监 视 方 式  

    各种期限的监视一般由计算机系统进行。申请人办理与期限有关的手续

后，在计算机系统中应当记录办理手续的日期，并将该日期与期限届满日进

行比较，确定该手续在期限方面的合法性。 

期限以日为单位进行监视并及时处理。期限届满日起满一个月尚未销

去的期限，应当予以处理，作出相应处理决定。例如，专利局于 2001 年 9

月 4 日发出补正通知书指定申请人于一个月内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的中

文译本，该通知书的推定收到日为 2001 年 9 月 19 日，期限届满日为 2001

年 10 月 19 日，如果专利局一直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中文译本，应当于 2001

年 11 月 19 日后针对该期限进行处理，并发出视为未要求优先权通知书。 

 

3.3 期 限 届 满 的 通 知  

    (1) 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请求期限届满前三个月，对尚未提出实质审

查请求或者尚未缴纳实质审查费的发明专利申请发出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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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期限届满前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 

    (2) 专利年费缴纳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对尚未缴纳相关费用的专利发出

缴费通知书，通知专利权人在专利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滞纳期

内缴纳相关费用及滞纳金。 

    （3）其他期限届满前不发出通知书提示。 

                

4.期 限 的 延 长  

 

4.1 延 长 期 限 请 求  

条例 7 及 73 当事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期限内进行或者完成某一行为或者程序时，可

以请求延长期限。可以请求延长的期限仅限于指定期限。但在无效宣告程序

中，专利复审委员会指定的期限不得延长。 

延长期限请求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提交延长期限请求书，说明理由，缴纳

延长期限请求费，延长期限请求费以月计算。 

条例 7 及 128.2 

 
 

4.2 延 长 期 限 请 求 的 批 准  

    延长期限请求由作出相应通知和决定的部门或者流程管理部门进行审

批。 

    延长的期限不足一个月的，以一个月计算。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

对同一通知或者决定中指定的期限一般只允许延长一次。 

    延长期限请求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批通知书，并

说明不予延长期限的理由；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审批通知

书，在计算机系统中更改该期限的届满日，重新建立监视期限。 

 

5.耽 误 期 限 的 处 置  

 

5.1 作 出 处 分 决 定 前 的 审 核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耽误期限的后果是丧失各种相应的权利，这些权

利主要包括：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优先权等。 

    审查员在作出各种处分决定前，应当对是否需要作出该决定进行复核，

当确认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在规定期限之内确实未完成应当完成的行为时，

再作出相应的处分决定。 

 

5.2 处 分 决 定  

    因耽误期限作出的处分决定主要包括：视为撤回专利申请权、视为放弃

取得专利权的权利、专利权终止、不予受理、视为未提出请求和视为未要求

优先权等。 

处分决定的撰写应当符合本部分第六章第 1.2 节的规定，并自期限届满

日起满一个月后作出。 

 

 

5.3 作 出 处 分 决 定 后 的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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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决定不影响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原程序继续进行。 

处分决定作出后，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丧失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

两个月（自该处分决定的推定收到日起算）的恢复权利请求期限，期满未提

出恢复权利请求或者恢复权利请求不符合规定的，自处分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四个月（涉及复审或者无效宣告程序的为六个月）后分别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1）处分决定涉及尚未公开的专利申请的，应当对处分决定再次复

核，确定无误的将专利申请进行失效处理。 

（2）处分决定涉及已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已公告的专利的，应当对

处分决定再次复核，确定无误的在专利公报上公告相应处分决定，将专利申

请（或专利）进行失效处理。 

作出丧失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处分决定后又收到有关文件表明相

关手续已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的，流程部门应当及时撤销有关处分决定，发

出修改更正通知书，处分决定已公告的还应当作出公告更正。 

 

6.权 利 的 恢 复  条例 6 及 128.1

 

6.1 适 用 范 围  

条例 6  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了当事人因耽误期限而丧

失权利之后，请求恢复其权利的条件。该条第四款又规定，不丧失新颖性的

宽限期、优先权期限、专利权期限和侵权诉讼时效这四种期限被耽误而造成

的权利丧失，不能请求恢复权利。 

 

6.2 手 续  

    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自收到专

利局或者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处分决定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

说明理由，并同时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根据专利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

规定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自障碍消除之日起两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内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说明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明文

件。 
条例 6.3 

    当事人在请求恢复权利的同时，应当办理权利丧失前应当办理的相应手

续，消除造成权利丧失的原因。例如，申请人因未缴纳申请费，其专利申请

被视为撤回后，在请求恢复其申请权的同时，还应当补缴规定的申请费。 

 

6.3 审 批  

审查员应当按照本章第 6.1 节和第 6.2 节的规定对恢复权利的请求进行

审查。 

（1）恢复权利的请求符合规定的，应当准予恢复权利，并发出恢复权利

请求审批通知书。申请人提交信函表明请求恢复权利的意愿，只要写明申请

号（或专利号）并且签字或者盖章符合要求的，可视为合格的恢复权利请求

书。 

（2）已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请求或缴足恢复权利请求费，但仍不符

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恢复权利手续补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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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之内补正或者补办有关手续，补正或者补办的手续符合规定的，应当准

予恢复权利，并发出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期满未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

符合规定的，不予恢复，发出恢复权利请求审批通知书，并说明不予恢复的

理由。 

经专利局同意恢复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继续专利审批程序。对于

已公告过处分决定的，还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告恢复权利的决定。 

 

7.中 止 程 序  
条例 115.1 及

116 
    中止，是指当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受理了专利申请权

(或专利权)权属纠纷，或者人民法院裁定对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采取财

产保全措施时，专利局根据权属纠纷的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人民法院的要求中

止有关程序的行为。 

 

7.1 请 求 中 止 的 条 件  

请求专利局中止有关程序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条例 115.1 

 

条例 116 

(1) 当事人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权属纠纷已被地方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法院要求协助执行对专利申请权(或专利

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已作出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 

 (2) 中止的请求人是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或者对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 

 

7.2 中 止 的 范 围  

条例 117     中止的范围是指暂停以下程序： 

    （1）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复审、无效宣告、授予专利权等程序； 

（2）视为撤回专利申请、视为放弃取得专利权的权利、专利权在期限届

满前的终止等程序； 

(3)撤回专利申请、变更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放弃专

利申请权（或专利权）、转移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专利权质押登记等程

序； 

中止请求批准前已进入公布或者公告准备的，该程序不受中止的影响。 

 

7.3 请 求 中 止 的 手 续 和 审 批  

 

7.3.1  权 属 纠 纷 的 当 事 人 请 求 的 中 止  

 

7.3.1.1 权 属 纠 纷 的 当 事 人 请 求 中 止 的 手 续  

    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权属纠纷的当事人请求专利局中止有关程序的，

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条例 115.2 

 
（1） 提交中止程序请求书； 

（2） 附具证明文件，即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的写明专

利申请号（或专利号）的有关受理文件正本或者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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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 权 属 纠 纷 的 当 事 人 请 求 中 止 的 审 批 及 处 理  

专利局收到当事人提出的中止程序请求书和有关证明后，专利局的流程

管理部门应当审查是否满足下列各项条件： 

    （1）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或专利）未丧失权利，涉及无效宣告程序的

除外； 

    （2）未执行中止程序； 

（3）请求是由有关证明文件中所记载的权属纠纷当事人提出； 

（4） 受理权属纠纷的机关对该专利申请(或专利)权属纠纷案有管辖权； 

（5）证明文件中记载的申请号（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和权利人与

请求中止的专利申请（或专利）记载的内容一致； 

（6）中止请求书与证明文件其他方面符合规定的形式要求； 

不满足上述第（1）至（5）项条件的，审查员应当向中止程序请求人发

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不满足上述第（6）项条件的，例如中止程序请求书不

符合格式要求或者提交的证明文件不是正本或者副本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

理手续补正通知书，通知中止程序请求人在一个月的期限内补正其缺陷。补

正期限内，暂停有关程序。期满未补正的或者补正后仍未能消除缺陷的，应

当向中止程序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恢复有关程序。 

满足上述条件或者经补正后满足上述条件的，应当执行中止，审查员应

当向专利申请(或专利)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发出中止程序请求审批通知

书，并告知中止期限的起止日期（自提出中止请求之日起）。对处于无效宣告

程序中的专利，专利局的流程管理部门还应当将执行中止的决定通知专利复

审委员会，由专利复审委员会通知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当事人。 

 

7.3.2 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止 

 

条例 116 7.3.2.1 因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手续 

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措施需要中止有关程序的，应当符合

下列规定： 

（1）人民法院应当将对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进行财产保全的民事裁

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专利局指定的接收部门，并提供人民法院的通讯

地址、邮政编码和收件人姓名。 

（2）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应当写明要求专利局协助执行的专利

申请号（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财产保全期限等内容。 

（3）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专利申请（或专利）处于有效期内。 

 

7.3.2.2 因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审核及处理 

专利局收到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应当按照本章第

7.3.2.1 节的规定进行审核，并按照下列情形处理： 

（1）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发出不予执行财产保全通知书，说

明不执行中止的原因并继续原程序。 

（2）符合规定的，应当执行中止，并向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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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保全程序开始通知书，说明协助执行财产保全期限的起止日期（自收到民

事裁定书之日起），并对专利权的财产保全予以公告。 

（3）对已执行财产保全的不得重复进行保全。执行中止后，其他人民法

院又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可以轮候保全。专利局应当进行轮候登记，

对轮候登记在先的，自前一保全结束之日起轮候保全开始。 

对于处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专利局的流程管理部门还应当将执行

中止的决定通知专利复审委员会，由专利复审委员会通知无效宣告程序中的

当事人。 

 

7.4 中 止 的 期 限  

 

7.4.1 权 属 纠 纷 的 当 事 人 请 求 中 止 的 期 限  条例 115.3  
     对于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权属纠纷的当事人提出的中止请求，中止

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即自中止请求之日起满一年的，该中止程序结束。 

有关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权属纠纷在中止期限一年内未能结案，需

要继续中止程序的，请求人应当在中止期满前请求延长中止期限，并提交权

属纠纷受理部门出具的说明尚未结案原因的证明文件。中止程序可以延长一

次，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

审批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延长的理由；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延长期限

审批通知书，通知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 

 

条例 116  7.4.2 因 协 助 执 行 财 产 保 全 而 中 止 的 期 限  

对于人民法院要求专利局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执行中止程序的，中止期

限一般为六个月。自收到民事裁定书之日起满六个月的，该中止程序结束。 

人民法院要求继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在中止期限届满前将继续

保全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专利局，经审核符合本章第 7.3.2.1 节规定的，

中止程序续展六个月。对于同一法院对于同一案件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保全

裁定，专利局中止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在审判程序中作出的保全裁定，

专利局中止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 

 

7.4.3 涉 及 无 效 宣 告 程 序 的 中 止 期 限  

    对于一件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应权属纠纷当事人请求或者应人民法院要

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而中止的，中止期限一般累计不超过一年，中止期限届

满专利局将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7.5 中 止 程 序 的 结 束  

 

7.5.1 权 属 纠 纷 的 当 事 人 提 出 的 中 止 程 序 的 结 束  

中止期限届满，专利局自行恢复有关程序，审查员应当向权属纠纷的双

方当事人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 
条例 115.3 

对于尚在中止期限内的专利申请（或专利），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作出

的处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产生法律效力之后（涉及权利人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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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之后），专利局应当结束中止程序。 

    专利局收到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

送交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后，应当审查下列各项： 

    （1) 文件是否有效，即是否是正式文本（正本或副本），是否是由有管

辖权的机关作出的。 

（2）文件中记载的申请号（或专利号）、发明创造名称和权利人是否与

请求结束中止程序的专利申请（或专利）中记载的内容一致。 

（3）文件是否已生效，如判决书的上诉期是否已满（调解书均没有上诉

期）。当不能确定该文件是否已发生法律效力时，审查员应当给另一方当事人

发出收到人民法院判决书的通知书，确认是否提起上诉；在指定的期限内未

答复或者明确不上诉的，文件视为发生法律效力。提起上诉的，当事人应当

提交上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人民法院判决书不发生法律效力。 

文件不符合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向请求人发出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继续

中止程序。文件符合规定并且未涉及权利人变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

序结束通知书，通知双方当事人，恢复有关程序。 

文件符合规定，但涉及权利人变更的，审查员应当发出办理手续补正通

知书，通知取得权利一方的当事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著录项

目变更手续，并补办在中止程序中应办而未办的其他手续；取得权利一方的

当事人办理有关手续后，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双方当

事人，恢复有关程序。期满未办理有关手续的，视为放弃取得专利申请权（或

专利权）的权利，审查员应当向取得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发出视为放弃取得专

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权利通知书，期满未办理恢复手续的，中止程序结束，

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权属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恢复有

关程序。 

 

条例 116 7.5.2 因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中止程序的结束 

中止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没有要求继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审查员应

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恢复有

关程序，并对专利权保全解除予以公告。有轮候保全登记的，对轮候登记在

先的，自前一保全结束之日起轮候保全开始，中止期限为六个月。审查员应

当向前一个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向

轮候登记在先的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发出保全程序开始通知书，

说明协助执行财产保全期的起止日期，并对专利权的财产保全予以公告。 

要求协助执行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送达解除保全通知书后，经审核符合

规定的，审查员应当发出中止程序结束通知书，通知人民法院和申请人（或

专利权人），恢复有关程序，并对专利权的保全解除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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